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向第三方购买服务
开展江门市海上风电等重点电源输电通道
规划研究工作需求书
	

	类别
	明细

	1
	名称
	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向第三方购买服务开展江门市海上风电等重点电源输电通道规划研究工作需求书

	2
	项目业主
情况
	名称：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
地址：江门市蓬江区白沙大道西1号
联系人：黄小姐
电话：0750-3278630

	3
	中介服务
名称
	无（属于非行政管理的中介服务项目采购）

	4
	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资质要求
	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二、已在中国境内注册，在法律上、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的独立法人，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
三、应聘单位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未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四、本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

	5
	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
	一、规划研究背景与目标，基于国家“双碳”战略、国家及省级能源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分析江门市海上风电海陆输电通道规划研究的目标和范围。
二、分析江门市电源发展基础与形势，梳理江门市电源结构及在建储备情况，分析国家及省级能源战略导向和江门与全省的供需关系。
三、江门市电力系统发展规划，梳理中远期电力系统发展规划情况，包括电力需求、电源发展趋势及电网规划方案。
四、江门市海上风电开发条件分析，整理江门市现有海上风电场址开发情况，研究新增省管及国管场址开发容量及开发时序。
五、江门市海上风电消纳及送电方向研究，基于江门市负荷发展及电源、电网规划等情况开展电力、电量及调峰平衡分析，研究江门新增海上风电的送电方向。
六、江门市新增海风海陆输电通道规划研究，结合台山核电等中长期规划的大型电源，研究海缆路由、登陆点选取及陆上廊道预留，初步提出江门新增海风海陆统筹输电方案。

	6
	合同履行
地点和
方式
	服务时间：2026年5月-2026年11月。

	7
	公开选取方式和计价标准
	一、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二、应聘单位提交服务响应方案须包括如下内容：
1.项目的理解，包括但不限于对本项目的理解、项目背景、目标、内容的把握等；
2.项目组织、实施方案；
3.进度安排及相关措施；
4.同类项目业绩，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之日前（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担过同类项目服务业绩（须提供合同或委托书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5.综合研究实力，提供自2023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政府部门、企业委托的能源、电力、低碳等领域的研究课题，或协助过政府部门、企业开展规划建设技术咨询服务（须提供合同或委托书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bookmark: OLE_LINK3]6.拟投入项目团队，包括：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情况（具备博士学历及高级职称以上），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服务团队成员（除项目负责人外）情况（具备能源、环境、经济、电力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以上所有人员要需提供自投标截止之日起前半年或以上的社保缴纳证明或者劳动合同（协议）复印件。
三、报价方式：报总价。
四、计价标准：总价不超过40万元，为项目全部费用。

	8
	服务时间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本项目服务期为2026年5月至2026年11月，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

	9
	验收
	1、 验收时间、验收程序、验收标准等由采购单位及获聘单位双方协商实施。
2、 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
（一）获选聘方提供的服务不符合采购文件、报价文件或本合同规定的，我局有权拒收，并且获选聘方须向我局支付本合同总价5％的违约金。
（二）其它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理。

	10
	结算方式
	按项目服务进度结算

	11
	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12
	补充合同和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法律法规和有关政府采购政策相抵触。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






